義守大學與           公司借調/兼職合約書
義守大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      系（所）       教授（以下簡稱乙方）□兼任或□借調　　　　　　　公司（以下簡稱丙方）擔任       乙職，為落實產學合作事宜，特立本合約，以資遵循。
第1條 職務與期限
甲方依「義守大學教師校外兼職處理辦法」及「義守大學教師借調或兼任公(民)營事業機構、營利事業機構(團體)職務學術回饋金收取規定」同意乙方自民國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起至民國      年     月      日止擔任丙方          乙職。
第2條 學術回饋金
丙方同意於乙方□兼任或□借調擔任        乙職期間，每年支付甲方學術回饋金新臺幣          元整(以現金或匯款方式支付)，□兼任或□借調期間累計      年，合計回饋金新臺幣        元整，回饋甲方發展學術研究之用。
第3條 付款方式
□簽約後一個月內，丙方一次付清，共支付新臺幣____________元整。
□分期付款，共分______期(一年一期)，第一期款丙方於簽約後一個月內支付，共支付新臺幣________元整，其餘款項請於下方詳細填列每期款支付日期 (年月日)及金額。例：○年○月○日前支付第○期款○元整。

本合約縱經任何原因終止或解除，甲方均不退還丙方已支付之學術回饋金。

第4條 合約終止
甲乙丙三方於執行期間內，若任一方擬提前終止合約時，應於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其他兩方。
第5條 責任與義務
乙方於□兼任或□借調丙方期間，應受甲方「義守大學教師校外兼職處理辦法」及相關法令之規範，兼職或借調期間所擔任職務如涉及法律上責任與義務時，由乙方自負其責。
第6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
本合約所產出之成果，其智慧財產權屬於甲乙丙三方所共有。
第7條 合約修改

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三方協議，以書面方式修正、增訂補充條款或換文處理。
第8條 爭議處理

本合約書一式三份，由甲乙丙三方各執一份，以昭信守。如因本合約涉訟，甲乙丙三方同意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或其簡易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立合約人
甲          方：義守大學

代    表    人：古源光
統  一  編  號：07927743

地          址：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一號
乙          方

姓          名：      系(所)         
身 分 證 字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戶  籍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      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
代    表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
統  一  編  號：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此為參考範本，如有修訂，需經法制等相關單位審核








